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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序层级核算边界



核算边界-工序层级

2、工序核算边界：钢铁生产工序主要包括焦化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炼铁工序、转炉炼钢工序（不包括精炼、
连铸/模铸、精整）、电炉炼钢工序（不包括精炼、连铸/模铸、精整）、精炼工序、连铸工序、钢压延加工工序、石
灰工序、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等。

a)主要生产工序：包括焦化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
炼铁工序、转炉炼钢工序、电炉炼钢工序。

其中：炼铁工序除了高炉炼铁工序，还包括熔融还原炼铁
工序、直接还原炼铁工序、欧冶炉炼铁工序、富氢碳循环
氧气高炉工序等非高炉炼铁工序。

b)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

c)其他：包括精炼工序、连铸工序、钢压延加工工序、石
灰工序和其他设施。

其他设施：除上述可明确区分工序边界及边界内主要生产
设施和工序辅助生产设施外之外的设施。



排放源-工序层级

工序层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

a) 焦化、烧结、球团、炼铁、转炉炼钢和电炉炼钢工序：

核算和报告范围为化石燃料净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点火助燃、 运输设施使用的化石燃料
排放。

b) 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

核算和报告范围为发电设施消耗外购燃料和自产二次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点火助燃、 运输
设施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

c) 其他排放源包括上述工序和设施之外的消耗化石燃料排放、及企业核算边界内的过程排放和含碳产
品隐含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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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



核算公式

2、六大工序： 1个计算公式，6个参数；需要实
测的仅为活动数据，涉及4类：

工序化石燃料输入量、工序化石燃料输出量、输
入和输出化石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

4、其他工序： 1个计算公式，0个参数；无需实
测，采用企业层级减六大工序排放、掺烧发电设施
排放即可。

3、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热量年均占比超过10%的
发电设施： 1个计算公式，4个参数；需要实测的
仅为活动数据，涉及2类：化石燃料的消耗量、收
到基低位发热量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1）六大工序

7.1.2.1 化石燃料输入量与输出量的计量与监测

7.1.2.1.1焦化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洗精煤和高炉煤气、
焦炉煤气、转炉煤气等，输出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焦炭（含焦丁、
焦粉）和焦炉煤气等；

烧结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焦炭（一般为焦粉状态） 、烟
煤、无烟煤等固体化石燃料和高炉煤气、 焦炉煤气、转炉煤气（主
要用于点火）等，一般无输出的化石燃料；

球团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烟煤、 无烟煤等固体化石燃料
和高炉煤气、 焦炉煤气、 转炉煤气、 天然气等，一般无输出的化
石燃料；

炼铁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焦炭（含焦丁） 、喷吹煤（一
般为烟煤、无烟煤） 、兰炭、高炉煤气、焦炉煤气、转炉煤气等，
输出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焦炭（焦粉状态） 、高炉煤气等； 

转炉炼钢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焦炭（焦丁状态） 、兰炭、
煤炭（一般为无烟煤） 、高炉煤气、焦炉煤气、转炉煤气等，输出
的化石燃料一般包括转炉煤气等；电炉炼钢工序输入的化石燃料一
般包括天然气等，一般无输出的化石燃料。 



u 问题:3：关于冶金渣：

问1：指南5.2.1小节企业层级排放源中提到“不扣减外销的冶金渣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冶金渣隐含的碳排

放指的是生产过程中部分固化在冶金渣中的碳对应的碳排放吗？不外销的冶金渣隐含的碳排放予以扣减吗？

问2：利用钢铁企业产生的冶金渣与钢铁企业产生的煤气、烟气中的CO2反应，将这部分CO2固化在冶金渣中，该

技术属于CCUS中的“S”，即矿化封存。这部分被冶金渣矿化封存的CO2予以扣减吗？

u 讨论1：是指不将冶金渣作为固碳产品。无论是否外销在指南中都不考虑扣减。冶金渣隐含的碳排放总体来

说可以理解为未氧化为CO2而固定在冶金渣中的部分，可以不用过多解读，不核算即可。

u 讨论2：指南不涉及这部分扣减，仅有粗钢产品和外销的生铁、粗苯、甲醇作为含碳产品口径。作为CCUS技

术的一种，可以考虑寻求开发CCER方法学，按CCER规则，CCUS属于第16技术领域。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1）六大工序



7.1.2.1 化石燃料输入量与输出量的计量与监测

7.1.2.1.2 各类化石燃料输入量与输出量采用进出工序边
界相关计量器具（电子汽车衡、 轨道衡、 皮带秤、 流量
计等） 直接计量的数据。 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 企
业无法获取直接计量的输入量和输出量数据时， 可采用生
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

7.1.2.1.3 固体化石燃料应统计其收到基状态的计量数据。 
涉及煤气消耗量的， 应区分外购煤气和自产煤气，并分别
计量和填报输入量、输出量。

7.1.2.2 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的取值
7.1.2.2.1 对于工序使用的各类固体化石燃料的低位发热
量， 焦炭低位发热量采用本指南附录 A 附表A.1 规定的
缺省值， 其他固体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月度采用企业层级
数据， 年度平均低位发热量由月度平均低位发热量加权计
算得到， 权重为工序使用的该类化石燃料月度消耗量。

7.1.2.2.2 对于工序使用的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低位发
热量， 同 6.2.2.4 章节要求。 

Ø 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直接计量数据的优先序高于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 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有符合要求的直接计量数据可以
获取，但选择了采用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并要求重点排放单位修订数据质量控制方案； 如果重点排放
单位未配备计量器具或计量器具不符合要求，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 要求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

Ø 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以外的工序，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有符合要求的直接计量数据可以获取，但选择了其他数据获取方式， 核查
组应开具不符合项； 如果重点排放单位未配备计量器具或计量器具不符合要求， 核查组应开具不符合项，要求重点排放单位采取保
守的数据缺失处理方式， 并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

核 查 要 求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1）六大工序



u 问题4：不同层级数据获取

7.1.2.1.2 各类化石燃料输入量与输出量采用进出工序边界相关计量器具（电子汽车衡、轨道衡、皮带秤、流

量计等）直接计量的数据。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企业无法获取直接计量的输入量和输出量数据时，可采

用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

问1：如果工序层面这条取值有困难，可以取企业层级的数据当做工序的数据吗？比如：焦化的洗精煤，全厂也

只有焦化工序使用？

问2：如果从工序层级和企业层级都能取数，比对这两个数据存在偏差合理吗？

u 讨论1：可以

u 讨论2：当月来煤量的各批次热值检测加权*收到基消耗量，因批次购入量不等于收到基消耗量，有库存等，

无论月度数据年度数据，总会有一定偏差的。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1）六大工序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2）发电设施

7.2.2 .1 各类化石燃料的消耗量采用计量器具的计量数
据， 同 7.1.2 .1 章节要求。

7.2.2 .2 对于发电设施使用的各类固体化石燃料的低位发
热量， 焦炭低位发热量采用本指南附录 A 附表 A.1 规
定的缺省值，其他固体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月度采用企业
层级数据，年度平均低位发热量由月度平均低位发热量加
权计算得到，权重为发电设施使用的该类化石燃料月度消
耗量。对于发电设施使用的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低位发
热量，同 6.2.2 .4 章节要求。

7.2.2 .3 各燃料品种对应的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采
用本指南附录 A 附表 A.1 规定的缺省值。

注意与按发电行业纳入履约的机组的差异：
Ø 不要求实测元素碳；
Ø 不要求采用入炉煤计量消耗量

核 查 要 求



Ø 主要涉及的固碳产品：
本指南中的固碳产品包括外销的生铁、粗苯和焦油，以及粗钢产品。

工序层级核算要求-（3）其他工序



产品产量是指各工序实际产出的合格产品产量，包含入库、销售及用到下一工序的产品产量。

l产品产量采用生产系统记录的通过计量器具直接计量获取的产量数据。

l对于粗钢产量（以连铸坯、模铸锭、铸造用液体钢计） ，连铸坯和模铸锭产量无直接计量数据时，可根据钢坯

及钢锭的规格尺寸和密度或其他合理的理论计算方式获取产量数据。 企业应配套建立数据台账， 记录从连铸坯、 

模铸锭规格尺寸到连铸坯、 模铸锭重量的计算过程。

l对于烧结工序和炼铁工序产品产量， 企业无直接计量数据时， 可采用生产系统统计台账数据。

l掺烧自产二次能源的化石燃料发电设施，其产品产量为发电量和供热量，对应的监测和获取要求参考《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9.1和9.2章节的相关要求。

l企业应使用依法经计量检定合格或者校准的计量器具，计量器具的配备和管理应符合GB 17167、GB/T 21368

等标准的要求，并确保在有效的检定/校准周期内，并符合JJG 195、JJG 234、JJG 539、JJG 781、JJG 1118、 

JJF 1336等规程或规范的要求。

需求：基于配额分配需求，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均需要统计产品产量。

工序 企业层级 焦化 烧结 球团 炼铁 炼钢 电炉

产品产量 粗钢 焦炭 烧结铁矿 球团铁矿 生铁、直接还原铁、 熔
融还原铁、 镍铁合金

粗钢 粗钢

生产数据核算要求



关键参数管理关注点5：关于发电设施发电量、供热量

生产数据核算要求

供热量数据与标准中获取方式保持一致，
通过供出-返回工质的焓乘以流量得到；

因此需要重点关注与焓值和流量相关的
计量表计的数据监测、记录情况、校准/
检定情况。

对于系统自行换算为热量的，关注后台
换算逻辑的准确性、合理性。

内容 《发电设施》指南相关条款内容

如果有热源侧和用户侧不同的计量结
果，可以优先采用热源侧数据；

强调计量数据可得性和准确性，不能
通过管损数据折算或估算。



关键参数管理关注点5：关于发电设施发电量、供热量

生产数据核算要求

核 查 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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